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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转换等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太平嘉和三个月定开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595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6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信息披露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及相关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2022年9月27日

赎回起始日 2022年9月27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9月27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2年9月27日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

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

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

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与赎回等业务，也不

上市交易。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

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

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含该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三个月后的对

应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或无对应日期，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含）之间的期

间，之后的封闭期为每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的次日（含该日）起至该日三个月后的对应日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或无对应日期，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含该日）之间的期

间。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等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本基金自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含该日）起进入开放期，期间开放办理申购、赎

回等业务。 开放期不少于1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

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开放期内，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开放期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如封闭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

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

始。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

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

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个开放期开始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

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

转换。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

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价格为该开放期内下一开放日基金份

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

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开放期为2022年9月27日起（含）至2022年10

月31日（含）期间的工作日。自2022年11月1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封闭期并暂停申购、赎

回及转换等业务。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 投资人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单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

币1.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通过其他

销售机构单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追加

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人单日或单笔申购金额上限、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

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

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

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

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用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 0.50%

100万≤M＜300万 0.30%

300万≤M＜500万 0.10%

M≥500万 按笔收取，每笔1000元

（注：M：申购金额；单位：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

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

在调整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进行公告。

2、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

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

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

赎回费率并进行公告。

3、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本基金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

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则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

则的规定。

4、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

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

一次全部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间（D） 赎回费率

D〈7天 1.50%

7天≤D〈30天 0.10%

D≥30天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其余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

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

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

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

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

赎回费率并进行公告。

3、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本基金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

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则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

则的规定。

4、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转换费用=转出费+补差费

2、转出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3、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补差费=Max（｛转出净金额×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5、转入净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6、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转出基

金赎回费率）

7、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5.2.1�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募集管理并且在本公司注册登记的下列基金，

投资者可以在下列基金的开放期内，申请办理本基金与下列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基金可以

与下列基金互相转换：

（1）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000986）；

（2）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004330；B�类份额：004331）；

（3）太平日日金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003398；B�类份额：003399）；

（4）太平睿盈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06973；C�类份额：007669）；

（5）太平改革红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005270）；

（6）太平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005872）；

（7）太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09537；C类份额：009538）；

（8）太平恒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009118）；

（9）太平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09087；C类份额：

009088）；

（10）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007545）；

（11）太平睿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10268；C类份额：010269）；

（12）太平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10896；C类份额：010897）；

（13）太平智行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013422）；

（14）太平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13260；C类份额：013261）；

（15）太平恒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014055）；

（16）太平睿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14053；C�类份额：014054）；

（17） 太平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015466；C类份额：

015467）；

（18）太平安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015437；C类份额：015449）。

5.2.2转换限额

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单笔转换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00�份，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

的，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如单一投资者转换

转入后持有的基金份额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该投资人的

转换转入申请。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特定市场条件

下暂停或者拒绝接受一定金额以上的转换转入申请。

5.2.3适用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1）直销柜台

名称：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7楼

联系电话：021-38556789

传真：021-38556751

网址：www.taipingfund.com.cn

2）网上交易

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 本公司网址www.

taipingfund.com.cn。

（2）代销机构

本基金的代销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投资者在

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需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及业务规则。

5.2.4�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同时代理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

售。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

申请，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

5.2.5�交易确认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转入的基

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

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

2日。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1）直销柜台

名称：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7楼

联系电话：021-38556789

传真：021-38556751

网址：www.taipingfund.com.cn

（2）网上交易

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 本公司网址www.

taipingfund.com.cn。

注：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无

6.2�场内销售机构

无。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

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

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

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其更新、《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及其

更新等法律文件。

（2）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人，敬请通

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021-61560999或4000288699） 或网站（www.

taipingfund.com.cn）查询相关事宜。

（3）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届时

将另行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5）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

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

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2年5月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74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226.3334万股。其中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1,045.266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50.936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54%，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的差额494.329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421.0967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3.1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54.3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6.83%。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99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9月22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富

创精密”股票1,254.3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9月26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69.99元/股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9月

26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6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2年9月27日（T+3日）通过摇号抽

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

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

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

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617,00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37,863,547,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312685%。

配号总数为75,727,09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75,727,09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018.70

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67.55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953.546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1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1,721.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6.83%。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54751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2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

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9月2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森鹰窗业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２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９

，

４８０．０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３７０．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无老股

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８．２５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４．２６

倍，高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４

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Ｃ２０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

盈率

１７．６２

倍，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２７．０６

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本次发行

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

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

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新农路

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６７００６６６－１５０６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６７０５３７０－４１１０

联系人 李海兵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 ７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 ７９９９

保荐代表人 谢国敏、崔彬彬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4,001.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58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001.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0.00%，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40,001.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001,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其中，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4,001,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2,000,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7,207,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01,5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

情况将在2022年9月29日（T+2日）刊登的《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26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26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3日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豪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５８

号）。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逸豪新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７６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８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

６３３．９９９９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

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即国信证券逸豪新材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逸豪

新材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

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３．８１％

，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４７２．７７７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

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２

，

９８７．６４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７３．４９％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０７７．８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６．５１％

。

根据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７

，

６９５．５４０７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８１３．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７４．５４４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５３．４９％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０．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

４６．５１％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７９７７１０７％

，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８６．４０５３４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８１％

。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逸豪新材资管计划

１６１．２２２７ ３

，

８４９．９９８０７６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６８９

，

０６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６

，

２９４

，

８９６．０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１９

，

９３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

，

２５２

，

０２３．９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１

，

７４５

，

４４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１９

，

２８１

，

１０７．２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７８

，

５８６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１９

，

９３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５

，

２５２

，

０２３．９２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５２％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日达”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1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

许可[2022]1447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鸿日达” ，股票代码为“301285”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5,167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14.60 元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

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58.35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3,694.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72.55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904.5475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即 1,033.4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661.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505.95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 48.5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46471737%，有效申购倍数为 4,057.26032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2 日）

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810,01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2,226,262.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9,48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42,437.2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610,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8,513,3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

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2,665,344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49,482股，包销金额为3,642,437.20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48%。

2022 年 9 月 23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